
 

经济学院 2020 年研究生转专业工作方案 

为充分保障研究生合法权益，满足研究生个性化发展的需要，依

据《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籍学历管理办法》（校研字〔2017〕46 号）、

《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转专业与转学管理办法》(校研字〔2019〕10

号)和研究生院《关于 2020 年研究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精神，结合

专业特点，依据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接收专业及转专业研究生申请条件 

（一）2020 年转专业计划表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层次 

拟接

收人

数 

备注 

020200 应用经济学 博士 2   

020200 应用经济学 学硕 2 

 仅接收以下专业方向：

企业经济学 1 名；电子商

务 1 名 

025400 国际商务 专硕 1   

025100 金融 专硕 1   

（二）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可申请转专业： 

1. 对其他专业有兴趣和专长的（需提供专家推荐信和获奖表彰、

科研论文、发明专利等相关支撑材料）； 

2. 经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患病，无法继续在所在专业学习，

但尚能在我单位其他相近专业学习的 

3. 确有特殊困难、特别需要，经研究生院认定无法继续在所在

专业学习，但尚能在我单位其他相近专业学习的。 



申请转专业的研究生应具备基本的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休学创

业或退役后复学的研究生，因自身情况需要转专业的，按照学校文件

精神予以优先考虑。 

（三）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一般不得转专业： 

1. 学术型研究生和专业学位研究生间跨类转专业的、艺术体育

类专业转入普通类专业的、统考课程中低数学要求专业转入高数学要

求专业的、统考课程中无数学要求专业转入有数学要求专业的； 

2. 正在休学、保留学籍或保留入学资格的； 

3. 应予退学或开除学籍的； 

4. 按国家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的； 

5. 录取前与我校有明确约定的； 

6. 国家或湖北省有相关规定的。 

二、科研成果评分标准 

1.项目加分 

参与转入专业相关科研项目按国家级项目 50分，纵向项目 30分，

横向项目 20分。需提交 5000字项目研究报告，并有项目负责人签字。 

2.论文加分 

（1）论文加分根据研究生在该学年内发表的学术论文类别和数

量确定。 

（2）研究生本人必须为第一作者，或者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

为第二作者。 

（3） 同一篇文章只取因发表加分或因被检索、转载而加分中的

最高分，不同时加分。 

（4）论文分类及加分规则 



 (a)第一类学术期刊论文，每篇 100 分。 

该类期刊为经济学院《武汉理工大学申请博士、硕士学位发表学

术论文期刊目录》中所列的 A 类期刊（注：未列入该目录的 SSCI 收

录期刊论文和期刊影响因子在 1.0 及以上的 SCI、SCIE 收录论文为 A

类期刊论文）。 

(b)第二类学术期刊论文，每篇 80 分。 

该类期刊为经济学院《武汉理工大学申请博士、硕士学位发表学

术论文期刊目录》中所列的 B 类期刊（注：未列入该目录的期刊影

响因子在 1.0 以下的 SCI、SCIE 收录论文为 B 类期刊论文）和 EI 收

录期刊。 

(c)第三类学术期刊论文，每篇 60 分。 

该类期刊为经济学院《武汉理工大学申请博士、硕士学位发表学

术论文期刊目录》中所列的 C 类期刊（注：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

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的论文视为 C 类论文）。 

三、专业考核 

1、考核范围包括转入专业所需的专业知识、能力，考核方式为专

业面试。 

2、专业面试科目参考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层次） 
考核科目名称 

020200 
应用经济学 

（博士） 
1、高级宏观经济学 2、高级微观经济学 

020200 
应用经济学 

（硕士） 

企业经济学专业：1、宏观经济学 2、微观

经济学 

电子商务专业：1、电子商务概论 2、电子

商务数据库 

025100 金融（专硕） 
1、宏观经济学 2、微观经济学（科目 1、2

为 2 选 1）3、金融学综合（必选）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层次） 
考核科目名称 

025400 
国际商务（专

硕） 

1、宏观经济学 2、微观经济学（科目 1、2

为 2 选 1）  3、国际商务专业基础（必选） 

成绩按百分制计算。 

3、考核内容与要求  

（1）研究生汇报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研究生阶段的主要学习与

工作情况、申请转专业的原因和条件、转专业之后的学习规划等。 

（2）所有科目均按百分制计分。 

（3）考核采用基于腾讯会议在线面试方式，研究生须提前准备

用于面试考核的设备，应保证视频、音频及网络接入。 

（4）面试考核过程中，研究生须保证正面面对摄像头，上身躯

干及双手须处于视频范围内。 

4、只录取第一志愿转入经济学院的学生。 

四、综合考核评价 

（一）依据转专业条件第 2 项和第 3 项申请转专业的研究生，我

单位将重点审查研究生相关证明材料及已修课程成绩，并结合转专业

原因综合考虑； 

（二）依据转专业条件第 1 项申请转专业的研究生，转专业前原

个人培养计划公共课程（思政类、数学类、外语类和跨学科选修课）

必须合格，我单位将依据专业考核平均分、公共课程平均分及科研评

分加权总分排名择优录取。加权总分计算公式如下： 

加权总分=专业面试平均分×0.3+公共课程平均分×0.2+科研成果

评分×0.5 

（三）导师指导人数上限（含各类研究生）：校领导不超过 2 个，

学院领导不超过 4 个，其他导师不超过 6 个。 



超过指导人数上限的导师不能接受转专业研究生。 

五、转专业工作小组 

组  长：魏龙 

副组长：陈冬林、杨春 

成  员：聂规划、王仁祥、周军、余谦、肖德云、 

周毓萍、刘平峰、黄俊、刘杰 

咨询电话：  027-87296662   黄老师 

六、进度安排 

（一）提交申请： 

申请转专业的研究生将转出导师签署意见的《转专业审批表》和

相关支撑证明材料于 2020 年 6 月 11 日下午 16:30 前交至我单位研究

生工作办公室完成转出审核。 

申请转入我院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含我单位内转专业的研究生）

将转出导师导师签署意见、培养单位审核通过且拟转入导师同意的

《转专业审批表》及以下支撑证明材料于 6 月 11 日下午 17:00 前交

至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 

申请人情况 所需支撑证明材料 

对专业有兴趣和专长的 
已修课程成绩，专家推荐信，情况说明、获奖表彰

证明、科研论文原件及复印件 

患病 已修课程成绩，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诊断证明 

确有特殊困难、特别需要 
已修课程成绩，情况说明、获奖表彰证明、科研论

文原件及复印件 

休学创业或退役后复学研究生申请转专业，需提供上述条件之一

对应的支撑证明材料外，还需提供休学创业或退役的证明材料原件及

复印件；录取类别为定向的研究生，需提供上述条件之一对应的支撑

证明材料外，还需提供委培单位同意意见原件。 



2、组织考核： 

学院成立考核工作小组，由 3-5 名申请转入专业研究生导师组

成，2020 年 6 月 18 日学院通知转专业研究生面试考核排序与时间安

排。  

2020 年 6 月 19 日上午 10：00 开始进行面试考核，面试 使用

腾讯会议，腾讯会议 ID:148 369 511 

 

经济学院 

2020 年 6 月 10 日 


